
附 件 IV

沙 田 區 議 會  
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 

關 注 弱 勢 社 群 及 家 庭 暴 力 工 作 小 組  
二 零 一 一 年 第 八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日 期 ： 二 零 一 一 年 八 月 十 七 日 ( 星 期 三 )  

時 間 ： 下 午 六 時 三 十 分  

地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樓 四 一 二 室  

 
出 席 者 職  銜  

余 秀 珠 女 士 , B B S , M H , J P ( 召 集 人 ) 區 議 會 議 員  

何 樹 忠 先 生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 
廖 筱 芳 女 士    “  
李 慧 嫺 女 士    “  
林 焜 添 先 生    “  

盧 愛 華 女 士    “  
陸 偉 國 先 生    “  
謝 飛 翔 先 生    “  
黃 玉 嬋 女 士    “  
陳 珮 詩 小 姐 ( 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項 目 統 籌 ( 區 議 會 )  

 
列 席 者 職  銜  

呂 永 雄 先 生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理 ( 沙 田 及 馬 鞍 山 二 )  
李 　 兒 女 士  教 育 局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 沙 田 ) 2 1  
張 家 寶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1  

 
職  銜未 克 出 席 者    

黃 嘉 榮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( 已 有 告 假 )  

黃 戊 娣 女 士 , B B S , M H , J P  “  (    “   )  

楊 倩 紅 女 士 , M H  “  (    “   )  

湯 寶 珍 女 士 , M H  “  ( 未 有 告 假 )  

朱 子 唐 先 生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 ( 已 有 告 假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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林 玉 華 女 士  “  (    “   )  

黃 裕 財 先 生  “  (    “   )  

楊 開 將 先 生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 (未 有 告 假 )  

 
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請 假 事 宜  
 
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以 下 6 位 成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：  
 

黃 嘉 榮 先 生  
黃 戊 娣 女 士 , B B S , M H , J P  
楊 倩 紅 女 士 , M H  
朱 子 唐 先 生  
林 玉 華 女 士  
黃 裕 財 先 生  

(工 作 關 係 )  
(    “    )  
(    “    )  
(    “    )  
(    “    )  
(    “    )  

 
通 過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 
 
2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。  
 
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 
 
3 . 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。  

 
檢 討 事 項  
 
a .  伴 你 同 行  
 
4 .   雖 然 活 動 籌 辦 時 間 較 短 ， 但 參 加 人 數 仍 屬 理 想 。 各 參 加

者 均 滿 意 是 次 活 動 的 安 排 及 成 效 。  
 
5 . 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“ 伴 你 同 行 小 冊 子 ” 的 初 稿 ， 並 建 議 加

入 以 工 作 小 組 名 義 編 寫 的 序 言 。  
 
6 .   香 港 青 年 協 會 賽 馬 會 乙 明 青 年 空 間 單 位 主 任 陸 偉 國 先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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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 應 邀 出 席 本 年 八 月 三 十 日 ( 星 期 二 ) 舉 行 的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

會 議 ， 以 回 應 委 員 對 小 冊 子 初 稿 的 意 見 。  
b .  餐 單 設 計 比 賽  
 
7 .   雖 然 活 動 籌 辦 時 間 較 短 ， 以 致 招 募 參 賽 者 較 為 困 難 ， 但

參 加 人 數 仍 屬 理 想 。  
 

8 . 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“ 餐 單 設 計 比 賽 小 冊 子 ” 初 稿 ， 並 建 議

加 入 以 工 作 小 組 名 義 編 寫 的 序 言 。  
 
9 .   基 督 教 香 港 崇 真 會 沙 田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主 任 謝 飛 翔 先 生 將

應 邀 出 席 本 年 八 月 三 十 日 ( 星 期 二 ) 舉 行 的 教 育 及 福 利 委 員 會 會

議 ， 以 回 應 委 員 對 小 冊 子 初 稿 的 意 見 。  
 
c .  關 注 家 庭 暴 力 工 作 坊  
 
1 0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之 意 見 綜 合 如 下 ︰  
 

( a )  講 題 及 講 者 背 景 多 元 化 ， 能 吸 引 不 同 階 層 的 參 加 者 ;  
 

( b )  講 座 內 容 深 入 淺 出 ， 四 位 講 者 能 有 效 地 帶 動 氣 氛 ， 並

能 引 起 參 加 者 的 興 趣 ;  
 

( c )  由 於 活 動 籌 辦 時 間 較 短 ， 以 致 招 募 參 加 者 較 為 困 難 ，

但 參 加 人 數 仍 屬 理 想 ;  
 

( d )  由 於 會 場 場 地 所 限， 部 分 參 加 者 未 能 清 晰 地 觀 看 台 上

的 演 講 情 況 ; 以 及  
 

( e )  工 作 坊 的 出 席 証 書 派 發 程 序 較 為 複 雜， 建 議 可 預 先 委

託 承 辦 商 列 印 各 參 加 者 的 名 字 ， 以 優 化 有 關 安 排 。  
 
d .  和 諧 嘉 年 華  
 
1 2 .    雖 然 活 動 當 天 天 氣 酷 熱 ， 但 活 動 氣 氛 甚 佳 ， 流 程 亦 大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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暢 順 ， 當 日 的 表 演 節 目 及 攤 位 遊 戲 亦 十 分 出 色 。  
 
其 他 事 項  
 
1 3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李 福 占 女 士 曾 於 工 作 小 組 第 五 次 會 議 ( 六

月 一 日 ) 舉 行 前 口 頭 通 知 秘 書 處 ， 表 示 她 將 申 請 退 出 工 作 小 組 ，

工 作 小 組 亦 於 該 次 會 議 上 備 悉 有 關 事 宜 。 惟 經 秘 書 處 多 番 提

醒 ， 秘 書 處 截 至 會 議 前 仍 未 收 到 李 女 士 正 式 申 請 退 出 工 作 小 組

的 通 知 文 件 。 經 召 集 人 同 意 後 ， 秘 書 處 已 根 據 《 沙 田 區 議 會 常

規 》 第 4 5 條 ， 於 日 前 發 信 通 知 李 女 士 有 關 其 喪 失 工 作 小 組 成

員 身 份 事 宜 。  
 
1 4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修 訂 成 員 名 單 。  
 
1 5 . 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是 次 會 議 為 工 作 小 組 的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， 她

感 謝 各 位 小 組 成 員 、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及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過 往 四 年

對 工 作 小 組 的 支 持 及 參 與 ， 同 心 協 力 關 懷 弱 勢 社 群 及 預 防 家 庭

暴 力 的 發 生 。  
 
1 6 .    是 次 會 議 於 晚 上 七 時 三 十 分 結 束 。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S T D C 1 3 / 3 5 / 3 5 / 7  

 
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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